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鲁安办发〔2017〕17号

关于深入开展涉氨制冷企业
专项执法检查和验收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安委会：
为进一步加强涉氨制冷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彻底整改液氨使用安全隐患，严密防范各类涉氨事故发生，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专项治理验收工作的通知》（安委办〔2017〕8号），按照今年我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安排，省政府安委会决定，从现在开始到8月底前，在全省深入开展涉氨制冷企业专项执法检查和液氨使用专项治理验收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入开展涉氨制冷企业专项执法检查。各市要按照 “一条线、全覆盖、专项检查、当场立案”的方式，组织安监、公安（消防）、质监等部门和涉氨制冷企业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单位），聘请责任心强、业务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省、市级安全专家参加，由县（市、区）相关部门配合，对本地区所有涉氨制冷企业进行专项执法检查。工作开展前，要全面梳理涉氨制冷企业适用的安全法规标准，编制安全检查表、重点违法行为目录、行政处罚法规依据目录、重大事故隐患认定目录等执法检查依据，并对所有参与执法检查的人员和安全专家进行专门培训。执法检查中，要统筹安排执法检查分组和拟检查企业，合理搭配专家力量和执法人员，采取每个执法检查组内设1个检查小组+N个执法小组的方式，严格落实“五个当场”工作制度，即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必须当场向企业负责人反馈；能够立即整改的，必须当场完成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必须当场下达执法文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期限；涉嫌违法的，必须当场启动调查程序，对关键性、时效性证据进行采集和固定；属于简易处罚的违法行为，当场下达行政处罚决定。集中检查结束后，要迅速落实行政处罚措施，充分运用“关、停、罚、促”等手段，并及时跟踪企业整改落实。要将专项执法检查的情况及时通报所有涉氨制冷企业，通过警示教育、专题培训等方式，提高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从业职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推动企业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两个体系建设、较大危险因素辨识管控、安全标准化建设等工作，持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各市制定的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请于2017年3月31日前报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对于2016年已开展了涉氨制冷企业专项执法检查的地区和企业，各市可根据本地实际，对本次专项执法检查的企业范围和检查内容作适当调整。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将对各市上报的工作方案进行指导，对重点市的专项执法检查工作进行督导，对部分重点企业直接进行执法检查，指导、示范和推动各地专项执法检查工作。
二、认真做好液氨使用专项治理验收。在涉氨制冷企业专项执法检查工作中，各市要按照分级属地原则，组织对辖区内涉氨制冷企业进行全覆盖验收，确保消除两类重大事故隐患（1.包装间、分割间、产品整理间等人员较多作业场所严禁采用氨直接蒸发制冷的空调系统。2.快速冻结装置必须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且作业间内作业人员不得超过9人）。各县负责对每一家企业进行验收，做到“一企一验收表”，并由验收人员签字确认；各市负责对所属县（市、区）验收工作的核查。在本次验收之前已经确认两类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到位并已验收的企业，可不再重复验收，原验收检查表有效。验收表和原验收检查表（复印件）由各市安委会办公室建档备查。
对两类重大事故隐患进行验收的安全条件，按照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鲁安办发〔2014〕83号）第二条第四款第2、3、7项的规定，依据《冷库设计规范》（GB50072）、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专项治理技术指导书(试行)》（管四函〔2013〕28号）等标准规定执行。
从8月初开始，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将组织市级交叉核验，由各市组成核查组、并聘请专家参加，对每个市的验收工作进行全面核验，具体核验任务安排见附件5。各核查组至少随机核验2个县（市、区）和8家企业情况，并于8月31日前将核验工作总结报送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三、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工作成效。各市要认真研究制定涉氨制冷企业专项执法检查和液氨使用专项治理验收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要求，细化工作措施，统筹组织实施，确保专项执法检查和验收工作成效。要抽调精干力量组成核查组，认真做好液氨使用专项治理市级交叉核验工作。对于液氨使用专项治理验收发现存在两类重大事故隐患的企业，要依法从严处理，责令停产整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并纳入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对于核验工作中发现或者群众举报、媒体反映并经核实，仍有企业存在两类重大事故隐患的，将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相关企业的责任。
请各市于2017年8月20日前将本地区涉氨制冷企业专项执法检查和液氨使用专项治理验收工作总结，连同附件1-4（纸质加盖公章、电子版各一份）报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
联系人：王传坤，联系电话：0531-81792201（带传真），
电子邮箱：gsmc@sda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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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3月7日
附件1
涉氨制冷企业基本情况一览表
____________市(盖章)      填表人：____________    审核人：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

	序号
	县（市、区）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万元）
	从业人数（人）
	运行方式
冷藏，冷冻，
冷冻/冷藏与
加工，其它
	主要产品及其
生产储存规模
	液氨
储量
（吨）
	是否
使用
快速
冻结
装置
	是否
用氨
直接
蒸发
空调
系统
	所属
行业
	主要
负责
人
	联系
电话

	
	
	
	
	
	
	
	
	
	
	
	
	
	

	
	
	
	
	
	
	
	
	
	
	
	
	
	

	
	
	
	
	
	
	
	
	
	
	
	
	
	

	
	
	
	
	
	
	
	
	
	
	
	
	
	

	
	
	
	
	
	
	
	
	
	
	
	
	
	

	
	
	
	
	
	
	
	
	
	
	
	
	
	

	
	
	
	
	
	
	
	
	
	
	
	
	
	


附件2
涉氨制冷企业专项执法检查情况汇总表
_____________市(盖章)      填表人：_____________    审核人：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

	县
（市、区）
	涉氨制冷企业总数（家）
	其中
	执法检查企业（家）
	发现问题和隐患（条）
	其中，重大隐患（条）
	问题处置情况

	
	
	食品加工类企业（家）
	仓储类企业（家）
	其他类型企业（家）
	
	
	
	责令限期整改（条）
	暂时停产停业（家）
	立案
处罚（家）
	取缔关闭企业（家）

	
	
	
	
	
	
	
	
	
	
	
	

	
	
	
	
	
	
	
	
	
	
	
	

	
	
	
	
	
	
	
	
	
	
	
	

	
	
	
	
	
	
	
	
	
	
	
	

	
	
	
	
	
	
	
	
	
	
	
	

	
	
	
	
	
	
	
	
	
	
	
	

	
	
	
	
	
	
	
	
	
	
	
	

	
	
	
	
	
	
	
	
	
	
	
	

	
	
	
	
	
	
	
	
	
	
	
	

	合计
	
	
	
	
	
	
	
	
	
	
	


附件3

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专项治理验收表
验收单位：                                                           验收时间：2017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企业地址
	
	
	企业员工数
	

	序号
	验收内容
	检查结果

	1
	包装间、分割间、产品整理间等人员较多作业场所的空调系统是否采用氨直接蒸发制冷系统。
	是□   主要问题：

	
	
	否□

	2
	快速冻结装置是否设置在单独的作业间内（作业间内作业人员不得超过9人）。
	是□   作业间内平均作业人数：   人

	
	
	否□   主要问题：

	
	
	无速冻装置□

	
	
	

	检查验收人员签名：


附件4

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专项治理验收汇总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2017年   月   日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
员工数
	所属县
（区）
	人员较多作业场所用氨直接蒸发空调系统
	快速冻结装置设置在
独立作业间内
	检查
时间
	检查人员
	本次验收是否到现场验收

	
	
	
	
	是
	否
	是        

  作业
间内人数
	否
	无快速冻结装置
	
	
	是
	否

	
	
	
	
	
	
	
	
	
	
	
	
	

	
	
	
	
	
	
	
	
	
	
	
	
	

	
	
	
	
	
	
	
	
	
	
	
	
	


注：1.如果企业快速冻结装置是设置在独立作业间内的，请在第7列填写作业间内平均作业人数； 

2.根据验收结果，在第5、6、8、9、12、13列相应位置直接打勾。

附件5

涉氨制冷企业液氨使用专项治理
验收工作核验任务安排表
	序号
	核验组
	核验地区

	1
	济南市
	滨州市

	2
	青岛市
	临沂市

	3
	淄博市
	菏泽市

	4
	枣庄市
	东营市

	5
	东营市
	莱芜市

	6
	烟台市
	潍坊市

	7
	潍坊市
	德州市

	8
	济宁市
	青岛市

	9
	泰安市
	日照市

	10
	威海市
	淄博市

	11
	日照市
	济南市

	12
	莱芜市
	聊城市

	13
	临沂市
	威海市

	14
	德州市
	枣庄市

	15
	聊城市
	烟台市

	16
	滨州市
	济宁市

	17
	菏泽市
	泰安市


